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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一场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式的深刻自我革命。我市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全面铺开以来，全市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质量、提升”为工作主
线，坚持把整顿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为民举措，着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企业
解难题”（以下简称“双为”）活动，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为企业发展提供
优质检察服务和有力法治保障，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漯检”方案、贡献更大“漯检”力
量，推动检察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十一驻点指导组在组长何白鸥
的带领下，到市人民检察院调研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市
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常英敏陪同。

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检察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

驻村帮扶 帮到点子上

阳春三月，正是播种的好时节。但临颍县大郭镇辛庄
村村民宋红要却犯了愁。

他在村里承包了一个家庭农场，今年想扩大花生种
植面积，但缺少资金和技术支持。一筹莫展的他找到
了市人民检察院驻辛庄村第一书记寻求帮助。了解情
况后，第一书记立即向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陈连东汇报。

“村民遇到难题，我们必须帮，而且要帮到点子
上。”陈连东当即表态。

随后，该院召开党组会研究此事，帮助宋红要申请
10万元贷款，解决了资金问题；帮助他联系农技人员，
解决了技术难题；帮助他协调50余亩土地，用于扩大种
植规模；帮助他整理申请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规范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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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你们的帮助，我的事业才能够顺利发展。”
目前，宋红要的家庭农场建设已步入正轨。

据悉，宋红要的家庭农场解决了6户村民就业问题。

宣传提醒 守好群众“钱袋子”

“大家要记住，陌生人给你打电话，只要谈到‘银行
卡号’‘中奖了’，就一律挂掉……”3月27日，在舞阳县
文峰乡碾刘村，舞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正在给村民传授
防诈骗知识。检察官讲得仔细，群众听得认真。

“好险啊！听了案件讲解，才知道非法集资的陷阱那
么多。”刘老汉说。

据了解，走进乡村开展防诈骗宣传，是全市检察机关
“双为”活动的一部分。当日，舞阳县人民检察院以“增

强法律意识 警惕非法集资”为主题，开展法治宣传活
动。检察官以发生在百姓身边的典型案例为切入点，结合
法律法规，向村民宣传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村民防诈骗
意识。

“群众的钱来之不易，帮他们增强法律意识、自我保
护意识，守好他们的‘钱袋子’，是我们一直坚持做的一
件事。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为群众办更多的实事、解更
多的难题，切实把教育整顿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
业绩。”舞阳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国福告
诉记者。

走访企业 问需求解难题促发展

4月2日上午，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赵大伟带队到临颍县杜曲镇走访企业，召开座谈会，了解
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及法律需求，介绍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听取企业代表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

通过座谈交流，该院提出服务企业的具体措施：指定
法律服务专员非常驻性进驻企业，零距离了解企业法律需
求，主动送法上门，帮助企业解决法律问题；成立涉企案
件专门办案组，审慎办理涉企案件，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
水平；立足检察职能，严厉打击破坏企业正常生产秩序、
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犯罪行为，推动企业合规经营，维护市
场秩序。

这是我市检察机关服务企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全市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研究制订《全市检察机关
服务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意见》，开展侵
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民营企业
涉嫌犯罪案件“挂案”专项清理活动、依法打击侵犯民
营企业合法权益黑恶势力犯罪专项活动、依法打击侵害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职务犯罪专项活动、涉民营企业民事
案件监督专项活动、涉民营企业行政审判和执行监督专
项活动，护航民营企业发展。

走访排查 听民意解民忧

“劳务纠纷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也可以通过诉讼途径
解决，千万不能采取过激行为或暴力等手段。”3月26日

下午，在郾城区沙北街道孙庄社区一栋居民楼前，郾城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为群众答疑解惑。

在“双为”活动中，郾城区人民检察院积极开展走
访排查活动，深入社区、村庄走访群众，听民意、解民
忧。同时，就群众关心的邻里纠纷、土地纠纷、家庭矛
盾、常见劳动争议纠纷等进行交流，详细解答群众疑
惑，提醒群众遇到纠纷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依法、理
性解决问题。截至目前，该院共走访群众100余户，解
决问题40余个。

检察监督 让公正看得见
“开展‘双为’活动，就是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

治，以检察监督为群众增进民生福祉。通过依法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对于如何开展“双为”活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陈连东多次强调。

在“双为”活动中，源汇区人民检察院聚焦群众关心
的执行难问题，开展民事行政执行监督专项活动，成立民
事行政执行监督专项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推动专项活
动落到实处。

近日，该院民事行政执行监督专项活动领导小组成员
到源汇区人民法院召开专题座谈会，就专项活动进行研究
部署，共同制订计划。经过商定，推出三项举措：一是调
卷审查一批当事人反映强烈的、上级法院“需纠未纠”的
案件；二是依法纠正一批不当终结本次执行、消极执行、
滥用执行措施、不当行政执行案件；三是依法查办一批违
法犯罪典型案件，针对执行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发出
检察建议，推动建立法检两院执行案件信息共享、线索移
送、工作衔接等长效工作机制。

“泄露个人信息，该不该严惩？”3月25日上午，召
陵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律师等担任听证员，就该院对拟作相对不起诉的涉嫌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案，听取意见和建议。

听证会上，听证员一致同意对按照公司老板指令使用
公民个人信息的员工，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决定。该院采
纳了听证员的意见和建议，决定对涉案的11名犯罪嫌疑
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佳丽说：“召开
此次听证会是我院开展刑事检察工作的一次实践，也是我
院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聚集主责主业为民办实事的集
中体现。下一步，我们将综合听证会的意见和建议，对通
过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相关犯罪案件进行分析，依法督促
负有公民个人信息监管职责的行政单位依法履职，从源头
上进行综合治理，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发展势头，切实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

目前，“双为”活动正在全市检察机关稳步推进。活
动开展得怎么样？如何更好地推动活动开展？4月2日，
市人民检察院召开专题党组会，听取“双为”活动情况汇
报。

在充分肯定“双为”活动成效的同时，陈连东对活
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在“融”字上下功夫。坚持把

“双为”活动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相结合、与深入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结合、与持续推动乡村振兴相结
合、与纵深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相结合，一边忠诚履
职高质量办案，一边主动担当精准服务基层，以实际行
动践行为民承诺。要在“实”字上下功夫。“双为”活动
必须要做到把实事办细、实事办深、实事办真，坚决杜
绝走形式；班子成员要发挥“领头雁”作用，率先垂
范，带领分管部门干警一起亮服务、亮承诺，谋实措、
求实效，把为群众办实事、为企业解难题落实到每一件
实事中去。

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

群众代表到市人民检察院送牌匾。

检察官走进乡村，开展防诈骗宣传活动。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大伟带队到临颍
县杜曲镇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法律需求。

郾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为群众答疑解惑。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召开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听证会。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律师等担任听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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